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６２

证券简称：宏润建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５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４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９０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２．５０

股。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４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５６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转股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４０１

浙江宏润控股有限公司

２ ０１＊＊＊＊＊７４６

郑宏舫

３ ００＊＊＊＊＊２５６

尹芳达

４ ００＊＊＊＊＊９５０

何秀永

５ ０１＊＊＊＊＊７７３

严帮吉

６ ０１＊＊＊＊＊８８３

顾敏春

７ ０１＊＊＊＊＊７９７

施加来

８ ００＊＊＊＊＊９４９

茅贞勇

９ ００＊＊＊＊＊６８６

沈功浩

１０ ０１＊＊＊＊＊９４０

李伟武

五、本次所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

公积金转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数量 比例

％

一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合计

８３

，

２８１

，

１２５ １８．５１ ２０

，

８２０

，

２８１ １０４

，

１０１

，

４０６ １８．５１

高管锁定股

８３

，

２８１

，

１２５ １８．５１ ２０

，

８２０

，

２８１ １０４

，

１０１

，

４０６ １８．５１

二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合计

３６６

，

７１８

，

８７５ ８１．４９ ９１

，

６７９

，

７１９ ４５８

，

３９８

，

５９４ ８１．４９

三

、

总股本

４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１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６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转股后，按新股本

５６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１

年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２５

元。

八、咨询机构：公司投资证券部

咨询地址：上海市龙漕路

２００

弄

２８

号

咨询联系人：陈洁

咨询电话：

０２１－６４０８１８８８－１０２１

传真电话：

０２１－５４９７６００８

九、备查文件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２６

证券简称：胜利精密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７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议案，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

１０

：

００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

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８

名，董事皋雪松先生委托董事包燕青先生出席。 会议由董事长高玉根先生主

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认

真审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在波兰

Ｇｏｒｚｏｗ

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波兰

Ｇｏｒｚｏｗ

出资设立一全资子公司，投资总额不超过

６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注册资本不超过

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办理该项目设立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协议、公司章程、

办理注册登记等。

【该议案的详细内容见公司《对外投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８

号），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

二、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在台湾设立办事处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台湾设立办事处，具体方案如下：

１

、办事处名称：胜利精密驻台湾办事处（最终名称以台湾当地相关部门核准为准）；

２

、办事处主要工作：市场调查、研究等业务活动，与客户就新产品研发、业务需求的沟通联络，产品报价

议价，相关合同签署等。

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办理该项目设立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协议、办理注册登记等。

三、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在白俄罗斯合资建设子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白俄罗斯明斯克与白俄罗斯地平线集团共同出资设立子公司，项目总投资不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

美元，其中公司以自有资金现汇出资，占

７０％

股份，地平线集团以现金或实物出资，占

３０％

股份。授权公司管

理层具体办理该项目设立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协议、公司章程、办理注册登记等。

【该议案的详细内容见公司《对外投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８

号），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

四、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南京英杰模塑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

案》。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现金方式出资

６

，

４０６

，

９７８．３８

元人民币受让南京英杰模塑有限公司原股东所持有

的南京英杰

３０％

的股份（以净资产计价），本次转让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南京英杰模塑有限公司

３０％

的股份。

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办理该项目设立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出资协议、公司章程等。

【该议案的详细内容见公司《对外投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８

号），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

五、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国建设银行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１

、同意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申请授信额度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一亿元，

并视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提取其信用额度。

２

、同意授权公司董事长高玉根先生视公司经营、财务等情况，决定使用以上授信额度、方式及融资的时

间。

３

、同意授权公司董事长高玉根先生代表公司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２６

证券简称：胜利精密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８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关于在波兰

Ｇｏｒｚｏｗ

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一） 对外投资概述

１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在波兰

Ｇｏｒｚｏｗ

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根据公司海外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在波兰

Ｇｏｒｚóｗ

出

资设立一全资子公司，项目总投资不超过

６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注册资本不超过

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以公司自

有资金现汇出资，公司占

１００％

股权。

２

、董事会审议议案的表决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在波兰

Ｇｏｒｚｏｗ

设立

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实施该项目，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办理该项目设立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

限于签署出资协议、公司章程、办理注册登记等。

根据《公司章程》及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规定，上述公司对外投资金额在董事会投资决策授权范

围内，无需经股东大会批准。

３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１

、 公司名称：胜利精密（波兰）有限公司（公司名称最终以波兰相关部门核准为准）

２

、 投资总额：不超过

６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３

、 注册资本：不超过

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公司占

１００％

股份。

４

、 出资方式：以现汇出资（公司自有资金）

５

、 建设地点：波兰共和国卢布斯卡省科什奇尼科—斯乌比策经济特区戈茹夫市（

Ｇｏｒｚóｗ

）

６

、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冲压件、金属结构件、铝合金结构件、模具、五金配件、注塑件、喷涂；销

售：金属材料、塑料材料、电子产品、产品说明书（不含印刷）；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的进出口业务（波兰国家

有限制的商品除外）

７

、 建设期限及进度安排：本项目建设期一年，第三年达产。

８

、 生产规模：主要从事平板电视结构模组生产，项目达成后，生产规模达到年产平板电视结构件总成

２３０

万套。

项目经济效益预测：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收入

１

，

２７６ １１

，

４９２ １４

，

６８４

利润总额

－９．２２ ８４１．０１ １

，

０９２．２２

净利润

－９．２２ ６８１．２２ ８８４．６９

投资回收期

：

６．８

年

上述数据系根据目前市场状况及成本费用水平估算，并不代表公司对该项目的盈利预测，能否实现取

决于宏观经济环境以及市场变化因素、经营管理运作情况等诸多因素，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请投资者特别

注意。

上述投资项目具有可行性，具有较好的市场前景和盈利能力，能有效防范投资风险，提高资金使用效

率。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实施本项目，是公司发展战略的延续。 通过本项目实施，有利于更好的贴近客户，发挥服务优势，有效

满足市场需求，增强公司产品的竞争优势，同时扩大公司在海外市场的占有率，并提高国内业务的竞争优

势。 本项目的实施也将提高公司收益。

公司拥有强大的研发团队，在与飞利浦、冠捷、

ＳＨＡＲＰ

、

ＳＯＮＹ

等国际电子巨头合作期间积累了一定的

技术基础，并且，公司已在波兰

Ｌｏｄｚ

投资设立了工厂并成功经营，取得了良好业绩。 因此，公司选择在波兰

Ｇｏｒｚóｗ

投资，具有较低的技术风险和经营风险。

平板电视市场目前处于平稳发展阶段，但其发展变化仍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市场发展情况

采取逐步投入的方式以控制市场风险。

（四）、备查文件目录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二、关于在白俄罗斯设立子公司的公告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海外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在白俄罗斯明斯克与白俄罗斯地平线集团（以下简称“地平线集

团”）共同出资设立子公司，项目总投资不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美元，其中公司以自有资金现汇出资，占

７０％

股份，

地平线集团以现金或实物出资，占

３０％

股份。

２

、董事会审议议案的表决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在白俄罗斯

合资建设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实施该项目，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办理该项目设立的相关事宜，包括

但不限于签署出资协议、公司章程、办理注册登记等。

根据《公司章程》及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规定，此次公司对外投资金额在董事会投资决策授权范

围内，该项投资无需经股东大会批准。

３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合作对方情况

公司名称：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ａｎｙ

（白俄罗斯地平线集团）

住所：

１２

，

Ｋｉｓｅｌｅｖａ Ｓｔｒｅｅｔ

，

Ｍｉｎｓｋ

，

２２００２９

，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Ｂｅｌａｒｕｓ

法定代表人：

Ｙｕｒｉ Ｐｒｅｄｋｏ

注册资本：

２

，

３００

万美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消费电子，家用电器，医疗保健，物流，工业园招商引资及管理

地平线集团简介。

地平线集团是白俄罗斯国有公司成立于

１９５０

年，建厂初始就开始生产电视机，目前拥有

１５

个子公司，

是白俄罗斯及独联体最大的电视和家用电器的制造商，也是在白俄罗斯自由经济区内的唯一家电公司，拥

有白俄罗斯本土家电第一家电品牌“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

”，在独联体共有

３００

多个产品销售，拥有自己的销售渠道，

物流公司和售后服务网络。 地平线集团代表白俄罗斯政府拥有

４０％

的中国

－

白俄罗斯工业园的投资，是白

俄罗斯政府授权的白俄罗斯自由经济区和中国

－

白俄罗斯工业园的招商单位。

２００７

年和中国美的成立了

一个合资公司生产微波炉和取暖器的产品。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１．

项目总投资：不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美元

２．

合资公司名称：胜利科技（白俄罗斯）有限公司（公司名称最终以白俄罗斯相关部门核准为准）。

３．

住所：

Ｆｒｅ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Ｚｏｎｅ ｉｎ Ｍｉｎｓｋ

（白俄罗斯明斯克自由经济区）

４．

合资双方：

甲方：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ａｎｙ

（白俄罗斯地平线集团）

住所：

１２

，

Ｋｉｓｅｌｅｖａ Ｓｔｒｅｅｔ

，

Ｍｉｎｓｋ

，

２２００２９

，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Ｂｅｌａｒｕｓ

法定代表人：

Ｙｕｒｉ Ｐｒｅｄｋｏ

注册资本：

２

，

３００

万美元

５．

出资比例：双方的出资比例为胜利精密

７０％

，地平线集团

３０％

。

６．

出资形式：胜利精密以自有资金现汇出资，地平线集团以现金或实物出资。

７．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电视机底座、模具、冲压件、金属结构件、家电配件、汽车配件、塑料件、

电子产品、低压电器；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白俄罗斯国家有限制的商品除外）。

８．

生产规模：本项目主要生产家电产品的塑胶类、金属类、及底座组装等产品。 生产规模为年产

１２０

万

套结构件。

９．

经济效益测算：本项目建设期及达成产能的时间合计

１

年，投产后效益预测如下：

项目 第

１

年 第

２

年 第

３

年

营业收入

（

万元

）

６

，

０００．００ 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净利润

（

万元

）

７００．００ ９５０．００ １

，

２００．００

投资回收年数

：

约

５．８

上述数据系根据目前市场状况及成本费用水平估算，并不代表公司对该项目的盈利预测，能否实现取

决于宏观经济环境以及市场变化因素、经营管理运作情况等诸多因素，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请投资者特别

注意。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目前已与地平线集团签署合作备忘录，尚未签署正式合同，待正式合同签署后另行公告。

备忘录主要内容如下：

１

、 双方有意向成立合资公司生产塑胶和金属产品，提供给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

和其他世界知名品牌，生产的产

品主要提供给

ＣＩＳ

独联体市场（同一海关区域，无关税）；

２

、 公司的注册地点可以评估经济、技术因素等考虑自由经济区或中国

－

白俄罗斯工业园；

３

、 双方同意成立合资公司的股份组成：胜利精密

７０％－

地平线

３０％

，总经理由胜利精密委派，副总经理

有地平线集团委派；

４

、 双方同意在

５

月

１８

号前建立工作组，在

２

个月内完成上述条件的准备，评估并给出提案。

５

、 双方确认该备忘录是双方做进一步协商的基础，协助双方以达成一个或多个最终的合约，本备忘录

没有任何对双方经济上的约束。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依托本公司的家电类产品设计能力和客户资源，结合地平线集团在白俄罗斯及独联体当地市场的的发

展优势，将本项目建设成为一个生产家电类结构件的专业工厂，以满足白俄罗斯及独联体的当地市场的需

求，进一步调整公司全球布局，以开拓海外市场，稳固和发展全球重要的客户，扩大生产规模，项目达成后对

公司财务收益有积极的影响。

本项目的投产初期，可充分利用胜利精密的技术和市场及地平线集团当地资源优势，迅速投产并达到

年产量

１２０

万套的设计要求，从而提高回报率，降低了投资风险。

本项目开工以后，对新工厂的管理水平、业务水平、技术水平，操作和维修工人的技术水平有较高的要

求，新管理团队应加强对技术队伍的建设，发展在独联体的市场发展的机遇，以确保公司业务的海外拓展和

的将来的可持续发展。

（六）、备查文件目录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三、关于投资南京英杰模塑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业务经营发展需要和战略考虑，公司拟投资南京英杰模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英杰”或

“合资公司”）部分股权。 南京英杰目前注册资本为

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经江苏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

计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净资产为

２６

，

８５０

，

９７４．１４

元，原股东分配掉未分配利润

５

，

４９４

，

３７９．５３

元，剩余净

资产为

２１

，

３５６

，

５９４．６１

元，截止到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南京英杰的股东不存在占用南京英杰资金的情况。 公

司拟以自有资金现金出资

６

，

４０６

，

９７８．３８

元受让原股东所持有的南京英杰

３０％

的股份（以净资产计价）。 本

次转让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南京英杰

３０％

的股份。

２

、董事会审议议案的表决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南京英

杰模塑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实施该项目，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办理该项目的相关事宜，

包括但不限于签署出资协议、公司章程等。

根据《公司章程》及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规定，本项目投资金额在董事会投资决策授权范围内，

无需经股东大会批准。

３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１

、资金来源及出资方式：以公司自有资金现金出资。

２

、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南京英杰模塑有限公司

住所：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新港大道

４０

号

注册号：

３２０１００４０００３８３７４

法定代表人：马金福

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经营范围：

ＬＣＤ

电视及显示器塑料件、家用电器塑料件、汽车用塑料件的加工生产；塑料模具的研发及

加工；塑料新材料的研发及加工；废旧塑料的消解利用；工程塑料和塑料合金的生产；销售自产产品，并提供

相关服务。

南京英杰模塑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１６

日。 南京英杰是一家专业生产电视、显示器及汽车用塑

料零组件的制造企业，其主要客户有南京海信、南京延锋、南京彼欧、南京江森等。

３

、南京英杰经营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４１

，

７０５

，

４０１．９０ ４１

，

５２２

，

１１３．３６

负债总额

１４

，

８７８

，

９０８．１７ １４

，

６７１

，

１３９．２２

净资产

２６

，

８２６

，

４９３．７３ ２６

，

８５０

，

９７４．１４

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８８

，

０９３

，

７２６．３６ ６７

，

１０９

，

７６１．４６

净利润

６

，

４３５

，

１７５．４３ ２４

，

４８０．４１

４

、本次投资情况：

本次投资采用股权转让的方式，具体如下：

４．１

原股东英杰精密模塑股份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南京英杰

６５％

股权中的

２０％

转让给本公司，转让价

格为

４

，

２７１

，

３１８．９２

元。

４．２

原股东重庆光能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南京英杰的

１０％

股权全部转让给本公司，转让价格

为

２

，

１３５

，

６５９．４６

元。

４．３

本次转让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南京英杰

３０％

的股权。

本次股权转让前后南京英杰的注册资本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转让前 转让后

出资额

＠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

出资额

＠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

英杰精密模塑股份有限公司

１３００ ６５ ９００ ４５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 ６００ ３０

天桦投资有限公司

（

港资

）

５００ ２５ ５００ ２５

重庆光能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２００ １０ ０ ０

合计

２０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００ １００

按照南京英杰业务发展规划预测，公司投资南京英杰后，南京英杰的业绩预测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销售收入

（

万元

）

６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９０００

净利润

（

万元

）

５０ ２００ ４００

上述数据系根据目前市场状况及成本费用水平估算，并不代表公司对该项目的盈利预测，能否实现取决于

宏观经济环境以及市场变化因素、经营管理运作情况等诸多因素，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请投资者特别注意。

（三）、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股权转让协议：

１．１

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１５

个工作日内，将本协议约定的转让金额一次性以现金方式，付至转让方指

定账户：

１．２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至实际股权转让日期间南京英杰的盈利与亏损不影响转让价格。

１．３

转让方保证对其拟转让给受让方的股权拥有完全处分权，保证该股权没有设定质押，保证股权未被

查封，并免遭第三人追索，否则转让方应当承担由此引起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

１．４

股权转让完成日后，转让方及南京英杰同意，对未以书面形式向受让方披露的公司的债务和责任、

对外担保，由转让方承担。

１．５

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并经双方董事会或股东会同意之日起成立；经有关商务部门批准同意之日

起生效。

２

、股东协议（本协议尚未签署，待本次董事会批准后签署）

２．１

股东协议由以下各股东方签署：甲方：英杰精密模塑股份有限公司，乙方：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丙方：天桦投资有限公司。

２．２

合资公司的董事会由

５

人组成，其中甲方委派

３

名董事，乙方委派

１

名董事，丙方委派

１

名董事。

２．３

合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由乙方委派

１

名副总经理。

２．４

乙方按股权比例享有合资公司历史滚存利润及未来全部股东权益。 如遇合资公司资金不足，且本身

又无足够融资能力时，甲、乙、丙各方应按股权比例承担融资责任，如果丙方不承担融资责任，则丙方的融资

责任由甲方承担。

２．５

合资公司以下事项的决定须经董事会讨论一致通过：合资合同、公司章程修改变更；任何非正常关

联交易；对外投资达到

５００

万元（含）以上；重大资产处置达到前期审计净资产的

１０％

以上；对外贷款、借款

累计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制订年度预算与结算方案；制订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议案；制订股东分红方案；制订公

司合并、分立、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制订公司解散和清算方案；决定聘任或解聘合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副

总以上（含））等。

２．６

未经合资公司同意， 乙方不得单独设立或参与设立新的与合资公司现有业务存在业务竞争的经营

实体，不得与任何第三方另外合作与合资公司现有业务存在业务竞争的项目。

２．７

未经乙方同意，甲方、合资公司不得单独设立或参与设立新的与合资公司现有业务存在竞争的经营

实体。 甲方、合资公司不得与任何第三方另外合作与合资公司现有业务存在竞争的项目，包括但不限于合

资、技术合作等方式。 但在本协议签署日已经与合资公司现有客户存在业务关系的除外。

２．８

如果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规定，致使本协议任何一方因此遭受损失，违约方应该承担违约

责任，并支付违约金；该违约金用于支付非违约方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本协议及本协议的补充协议关于违

约责任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２．９

本协议经三方签署后成立；自甲方与乙方、乙方与合资公司原股东重庆光能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之间

股权转让协议全部生效之日起生效。

本协议各方可以签署补充协议，与本协议相关之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补充协议与本

协议规定不一致的，以补充协议为准。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借助南京英杰的地理区域优势，就近与南京夏普配套，更好的为客户服务，以稳固并争取更多订单；借

助南京英杰与汽车行业的业务关系优势，争取带动冲压件、注塑件等更多的进入汽车行业；获得投资收益。

南京英杰的经营与家电行业、汽车行业的发展关系比较密切，近年平板电视、汽车行业等发展趋缓，南

京英杰在获得注入新的业务后将会提升其经营效益，但市场的变化也会造成其业绩的不确定性。

（五）备查文件目录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８

证券简称：康盛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１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向全体董事发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的书面通知，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９

人，实际

参加表决董事

９

人。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有效。 本次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项目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为全资子公司浙江康盛热交换器有限公司项目贷款提供不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担保，担保期

限五年。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独立董事

关于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关于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项目贷款提供担保的事项详见刊登于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项目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杭州千岛湖康盛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以自有资金增资杭州千岛湖康盛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３

，

２２０

万元，增资后公司对杭州千岛湖康

盛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的出资比例由

１４％

提升至

３０％

。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独立董事关

于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关于参与杭州千岛湖康盛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增资的事项详见刊登于《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参与杭州千岛湖康盛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关联董事陈汉康先生回避表决。

三、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８

证券简称：康盛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２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公司

全资子公司项目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康盛热交换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热交换

器公司”）基于生产经营的实际需求，为满足热交换器项目建设的需要，拟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淳

安支行申请期限为五年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项目贷款。公司决定为热交换器公司的上述银行贷款提供不超

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担保，担保期限五年。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热交换器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４

日成立，注册地址为淳安县千岛湖镇康盛路

２６８

号，目前注册资本人

民币

２

，

５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陈汉康，公司经营范围为：微通道换热器的研发、制造和销售。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热交换器公司总资产为

５

，

９２３．６７

万元，净资产为

２

，

５０９．３０

万元，资产负债率

为

５７．６４％

，流动资产为

３

，

７５９．７０

万元，流动负债为

３

，

４１４．３７

万元，其中短期借款为

０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为

４

，

００３．０５

万元，净利润为

２３６．５７

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签署及执行情况

上述担保协议尚未签署，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由本公司及被担保的全资子公司与银行协商确定。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额及逾期担保的数额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公司对外担保数额累计为

０

万元，对控股及全资子公司的担保数额累计为

０

万

元，公司无其他担保事项，也无逾期担保数额。

五、独立董事关于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项目贷款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根据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

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

［

２００２

］

５６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浙

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的独立董事， 在认真审阅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次临时会

议的《关于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项目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后，现对本次会议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项目贷款

提供担保的事项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本次被担保对象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康盛热交换器有限公司，其主体资格、资信状况及对外担保的

审批程序符合“证监发［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

题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章程》及公司对外担保的相关规定。 且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所提供担保

的行为是基于开展公司业务的基础之上，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本项议案需经

公司董事会审议，并按相关规定程序履行，同意此项担保事项。

六、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保荐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刘昊拓、余庆生经核查，发表了《关于浙江康盛股份有

限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项目贷款提供担保的保荐意见》，认为：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有利于子公司的资金筹措和业务发展，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上述担保事

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意见，本次担保

无需提交至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程序没有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基于以上意见，保荐机构对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公司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３

、保荐机构的保荐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８

证券简称：康盛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３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杭州千岛湖康盛小额贷款

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参与杭州千岛湖康盛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

盛小额贷款公司”）增资的事项系关联交易，该事项在董事会审议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与杭州千岛湖混凝土有限公司、杭州千岛湖华力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淳

安县个体劳动者协会

３

家法人单位以及陈日康、汪三法、汪发扬等

１４

位自然人签署了《杭州千岛湖康盛小

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出资人协议书》，以现金方式出资，共同发起设立康盛小额贷款公司。 公司以每股

１

元

的价格出资

９８０

万元。根据《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关联交易决策制度》以及《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的规定，该次投资额未达到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

，无需提交董事会进行审议。

２

、目前，为扩大业务规模，康盛小额贷款公司拟增加注册资本。 公司拟与杭州千岛湖混凝土有限公司、

杭州千岛湖华力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等

４

家法人单位以及陈日康、汪三法、汪发扬等

１３

位自然人以现金方

式对康盛小额贷款公司实施非同比例增资，其中公司本次拟以每股

１

元的价格增资

３

，

２２０

万元，增资的资

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增资完成后，康盛小额贷款公司的注册资本由

７

，

０００

万元变更为

１４

，

０００

万元，公司对

康盛小额贷款公司的出资比例上升至

３０％

。

３

、由于公司董事长陈汉康先生担任康盛小额贷款公司董事长，且公司董事长陈汉康先生之胞弟陈日康

先生将增资

２８０

万元，康盛小额贷款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此次参与康盛小额贷款公司增资的行为构成

关联交易。

４

、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该项议案。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

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杭州千岛湖康盛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会

上关联董事陈汉康先生回避行使表决，其他

８

名董事一致同意。

５

、此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行为。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１

、名称：杭州千岛湖康盛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２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３

、法定代表人：陈汉康

４

、注册地址：淳安县千岛湖镇环湖北路

８８

号公路大厦三楼

５

、增资前注册资本：

７

，

０００

万元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数

（

万股

）

持股比例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９８０ ９８０ １４．０％

杭州千岛湖混凝土有限公司

７００ ７００ １０．０％

杭州千岛湖华力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７００ ７００ １０．０％

淳安县个体劳动者协会

７０ ７０ １．０％

陈日康

７００ ７００ １０．０％

汪发扬

７００ ７００ １０．０％

汪三法

７００ ７００ １０．０％

王文祥

７００ ７００ １０．０％

余书花

４２０ ４２０ ６．０％

江华凤

３５０ ３５０ ５．０％

金丽君

３５０ ３５０ ５．０％

王慧英

２４５ ２４５ ３．５％

黄建慧

１０５ １０５ １．５％

步英

１０５ １０５ １．５％

王云祥

３５ ３５ ０．５％

叶新法

３５ ３５ ０．５％

方小平

３５ ３５ ０．５％

唐新成

７０ ７０ １．０％

合计

７

，

０００ ７

，

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６

、增资后注册资本：

１４

，

０００

万元

７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３０１０００００１５５５７２

８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３０１２７５７７３３５６９Ｘ

９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９

日

１０

、经营范围：在淳安县区域内依法从事办理各项小额贷款、小企业发展、管理、财务咨询及其它经批准

的业务。

１１

、本次增资后康盛小额贷款公司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数

（

万股

）

持股比例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４

，

２００ ４

，

２００ ３０．０％

杭州千岛湖混凝土有限公司

１

，

４００ １

，

４００ １０．０％

杭州千岛湖华力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１

，

４００ １

，

４００ １０．０％

杭州卓尔纺织有限公司

７０ ７０ ０．５％

淳安县个体劳动者协会

７０ ７０ ０．５％

陈日康

９８０ ９８０ ７．０％

汪三法

１

，

３６５ １

，

３６５ ９．７５％

汪发扬

７００ ７００ ５．０％

王文祥

８４０ ８４０ ６．０％

余书花

７７０ ７７０ ５．５％

金丽君

６６５ ６６５ ４．７５％

江华风

３５０ ３５０ ２．５％

王慧英

３５０ ３５０ ２．５％

黄建慧

２８０ ２８０ ２．０％

步英

１７５ １７５ １．２５％

方小平

７０ ７０ ０．５％

王云祥

７０ ７０ ０．５％

叶新法

２４５ ２４５ １．７５％

合计

１４

，

０００ １４

，

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２

、经审计的最近一年的财务数据

单位：元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４

，

１０５

，

３１７．７３

净利润

１

，

３８７

，

７９６．８８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合计

８７

，

１０６

，

３１９．５３

净资产

７１

，

３８７

，

７９６．８８

未分配利润

１

，

２４９

，

０１７．１９

三、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公司对康盛小额贷款公司增资的目的：作为浙江淳安唯一一家小额贷款公司，面对小额贷款市场需

求的不断增大，以康盛小额贷款公司目前的规模，难以满足业务发展要求。 对康盛小额贷款公司增资可以

进一步提升本公司的投资收益。

２

、增资的资金来源：本次增资所需资金由公司自筹。

３

、小额贷款公司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及良好的盈利预期。 但由于康盛小额贷款公司成立时间尚短，在

业务管理、内部控制、风险防范等各方面还有待进一步的提高，因此，康盛小额贷款公司面临一定的经营风

险。

四、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作为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基于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我们认真审阅了与本次增资相关

的资料，现就本次增资事项，基于个人独立判断，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杭州千岛湖康盛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是浙江淳安唯一一家小额贷款公司，自开业以来运行良好，

面对小额贷款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大，该公司的注册资本已无法满足其业务规模扩大的实际需要，公司本次

以自有资金参与对该公司的增资是必要的、可行的。

２

、增资完成后，公司对杭州千岛湖康盛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的出资比例将提升至

３０％

，对康盛小额

贷款公司增资可以进一步提升本公司的投资收益。

３

、公司本次以每股

１

元的价格增资

３

，

２２０

万元，增资的定价是公允、合理的，不存在利用关联交易损害

公司利益的情形，对公司独立性无不利影响。

４

、董事会会议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陈汉康先生依法回避表决。 我们认为上述关联交易

的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遵守了公平、公正、自愿、诚

信的原则，关联方按照合同规定享有其权利、履行其义务，价格公允，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操纵利润的情形，

亦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保荐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刘昊拓、余庆生经核查，发表了《关于浙江康盛股份有

限公司参与杭州千岛湖康盛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的保荐意见》，认为：

１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经营活动需要；

２

、本次关联交易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３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４

、国金证券对康盛股份本次参与杭州千岛湖康盛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公司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３

、保荐机构的保荐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九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6

2012

年

5

月

10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000558

证券简称：莱茵置业 公告编号：

2012－029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补充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管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5

月

9

日披露了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由于公司工作人员的疏忽，导致《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中相关信息披露不完整，未将本次会议

第

11

项议案：《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的审议情况予以披露。该议案已经由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

表决通过并经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吕晓红律师和姚毅琳律师现场见证。 现对上述公告补充如下：

11

、表决通过了《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415,564,865

股同意，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0

股弃权，占参加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以上补充不影响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的其他内容，本公司对因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

表歉意。

特此公告。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2022

证券简称：科华生物 编号：

2012－021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丙氨酸氨基转移酶测定试纸条等

三项新产品获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2

年

5

月

8

日，本公司收到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医疗器械注册证》，本公司研发的三

项新产品符合医疗器械产品市场准入审查规定，准许准产注册。 具体如下：

1.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测定试纸条（干化学法）产品，注册号：沪食药监械（准）字

2012

第

2400332

号，该

产品采用丙酮酸氧化酶法，可供医疗机构快速定量测定人血清、全血及肝素化血浆中的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活力，主要用于肝脏疾病的辅助诊断。

2.

尿素测定试纸条（尿素酶法）产品，注册号：沪食药监械（准）字

2012

第

2400333

号，该产品采用尿素

酶法，可供医疗机构快速定量测定人血清、肝素化血浆样本中尿素的浓度，主要用于肾脏疾病的辅助诊断。

3.α-

淀粉酶测定试纸条（

EPS

法）产品，注册号：沪食药监械（准）字

2012

第

2400334

号，该产品采用

EPS

法，可供医疗机构快速定量测定人血清、肝素化血浆、尿液样本中

α-

淀粉酶的活力，主要用于急性胰腺

炎等的辅助诊断。

特此公告。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五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2022

证券简称：科华生物 编号：

2012－022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子公司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近日，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上海科华检验医学产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科华检验公司

"

）收到由上海

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市国家税务局及上海市地方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

书》（证书编号为：

GR201131000101

），发证日期为

2011

年

11

月

28

日，有效期三年。

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等有关规定，科华检验公司自

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三年内（

2011

年、

2012

年和

2013

年）可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优惠政

策， 按

15%

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科华检验公司将及时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企业所得税涉税事项的备

案。

科华检验公司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不影响该公司

2011

年度财务数据，亦不

影响本公司此前披露的

2011

年度财务报告数据。

特此公告。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五月十日

证券代码：

600837

证券简称：海通证券 编号：临

2012-014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临时会议）于

2012

年

5

月

9

日以

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

2012

年

5

月

7

日以电子邮件和书面传真的方式发出。 公司董事会成

员

17

人（包括

6

名独立董事），截至

2012

年

5

月

9

日，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收到

17

名董事送达的通讯表决票，

会议召集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增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增聘德勤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2

年度外部审计师，负责根据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提供相关的审计

及审阅服务，聘期一年。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业务发展情况确定其

2012

年度的审计及审

阅费用，原则上

2012

年度审计及审阅费用在

240

万元的基础上，浮动不超过

10%

。

表决结果：

[1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9

日

证券代码：

000906

证券简称：南方建材 公告编号：

2012- 21

南方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挂牌转让南方明珠国际大酒店部分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南方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分别于

2011

年

4

月

7

日、

2011

年

4

月

29

日召

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长沙市芙蓉中路

11

号南方明珠国

际大酒店资产处置的议案》，公司决定通过公开挂牌的方式出售南方明珠国际大酒店部分资产（以下简称

"

该项资产

"

）。鉴于该项资产原评估有效期已到期，公司分别于

2012

年

3

月

29

日、

2012

年

4

月

20

日召开第

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长沙市芙蓉中路

11

号南方明珠国际大酒

店资产处置中资产评估相关事项的议案》，重新确定该项资产评估基准日为

2012

年

2

月

29

日，并同意授

权董事会办理与该项资产处置有关的全部事项。

该项资产由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浙江万邦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

,

并出具了浙万评报【

2012

】

19

号《资

产评估报告》。 该项资产包括房地产类资产和相关设备类资产，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2

年

2

月

29

日，其账面

净值为

285,811,884.54

元，评估值为

330,337,793

元，其中房地产类资产评估价值为

327,597,743

元，机器设

备类资产评估价值为

2,740,050

元人民币。

该项资产转让经浙江省物产集团公司批复同意，其评估结果已经浙江省物产集团公司备案。 本公司将

于

2012

年

5

月

10

日在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

www.hnaee.com

）、《三湘都市报》和中国产权交易报价

网（

www.ma-china.org

）刊登资产转让公告，公告期自

2012

年

5

月

10

日至

2012

年

6

月

6

日，标的资产挂牌

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330,337,793

元。 投资者可浏览上述网站或报纸了解公告内容。

本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及时披露本次公开挂牌交易的进展情况，敬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南方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0996

证券简称：中国中期 公告编号：

2012-029

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

资产重组进展情况暨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1

月

11

日披露了《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

重组停牌公告》，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停牌。

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11

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暨继续停牌公告》，原计划于

2012

年

5

月

10

日披露重大资产重组信息，由于重组预案需要进一步论证，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因此本公

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公司拟于

2012

年

6

月

9

日前按照

26

号格式准则的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信息；若

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披露相关事项，公司将根据重组推进情况确定是否向交易所申

请延期复牌；停牌期间，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按时发布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600998

股票简称：九州通 公告编号：临

2012-013

号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本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2

年

5

月

9

日，本公司接到股东狮龙国际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SHILONG INTERNATIONAL GROUP

(HONG KONG) LIMITED

，以下简称

"

狮龙公司

"

】函告

:

狮龙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9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

大宗交易方式转让了

525,800

股本公司股份，占本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

0.04%

；截至

2012

年

5

月

9

日，狮龙

公司已累计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大宗交易方式转让了

71,025,800

股本公司股份， 占本公司已发行总股本

的

5%

；按照规定编制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将于

3

日内公布。

本次减持后，狮龙公司尚持有本公司股份

275,794,809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9.41%

。

特此公告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10

日


